保证合同
　 

　　保证人名称：                   

　　住　　　所：                           
　　法定代表人：                   
　　开户金融机构：                  　　　　帐号：                   
　　电话：                  　 邮编：                  　 传真：                   
　  贷款人名称：                   

　　住　　　所：                           
　　法定代表人：                   
　　开户金融机构：                  　　　　帐号：                   
　　电话：                  　 邮编：                  　 传真：                   
　　借款人名称：                   

　　住　　　所：                           
　　法定代表人：                   
　　开户金融机构：                  　　　　帐号：                   
　　电话：                  　 邮编：                  　 传真：                   
　　签订合同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合同地点：         省（市）         市         县（区） 
　　借款人（以下称甲方）：                   
　　贷款人（以下称乙方）：                   
保证人（以下称丙方）：                   

　　因甲方的请求，丙方愿意为甲、乙签订的          年          字第          号合同提供担保。乙方经审查，同意丙方作为甲方还款的保证人。甲、乙、丙三方经协商一致，按下列条款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丙方保证金额为甲方根据          年          字第          号合同（以下称主合同）向乙方借用的　　     　（币种）资金本金（大写）　　  　　及其相应的利息、费用。 

　　第二条　丙方对上条所列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甲方不按主合同的约定偿 付借款本息和相应费用，乙方有权直接向丙方追偿。丙方保证在接到乙方书面索款通知后　 　日内清偿上述款项。 

　　第三条　丙方的保证责任不因甲方上级单位的任何指令、甲方地位及财力状况的改变、甲方与任何单位签订任何协议或文件及本保证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的无效或解除而免除。 

　　第四条　丙方机构若发生变更、撤销，丙方应提前　 　天书面通知乙方和甲方，本保证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由变更后的机构承担；或由甲方和丙方落实为乙方所接受的新的保证人承担。 

　　第五条　本合同生效后，甲方和乙方如需要延长主合同项下借款期限或者变更主合同其他条款，应征得丙方同意，由甲、乙、丙三方达成书面协议。 

　　第六条　本合同生效后，丙方有权以甲方的资金和财产情况进行监督，有权要求甲方提供其财务报表等材料，甲方应如实提供。 

　　第七条　本合同的保证金额随甲方偿还或丙方代为清偿本合同第二条约定的本金、利息、费用的数额而相应扣减。 

　　第八条　丙方代甲方清偿借款本息、费用后，有权向甲方追偿。 

　　第九条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乙、丙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本合同。需变更本合同条款时，应经三方协商同意，达成书面协议。 

　　第十条　违约责任 

　　１．丙方违反本合同第二条约定，未按期代为清偿到期债务的，乙方有权委托丙方开户金融机构从丙方存款帐户中直接扣收，并可视情况按保证总额的　    ％向丙方收取违约金。 

　　２．丙方违反本合同第四条约定的，应由变更后的机构按保证总额的　    ％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给乙方造成经济损失，且违约金数额不足以弥补所受损失的，还应赔偿乙方直接经济损失。 

　　３．甲方违反本合同第四条约定的，乙方有权停止发放新贷款，并提前收回已发放的贷款本息。 

　　４．甲方和乙方违反本合同第五条的约定，未经丙方同意擅自延长主合同项下借款期限或者变更主合同其他条款的，丙方可以自行解除担保义务。 

　　５．本条所列违约金的支付方式，甲、乙双方商定如下： 

　　第十一条　争议的解决方式： 

　　甲、乙、丙三方在履行本合同中发生的争议，由三方协商或通过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可以向合同签订地的合同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合同签订地的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二条　甲、乙、丙三方商定的其它事项： 

　　第十三条　本合同由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的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并自主合同生效之日起生效。 

　　第十四条　本合同正本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 

甲方：                    乙方：                     丙方：              
公章　　　　              公章　　　                 公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或其授权代理人）　　　   （或其授权代理人）　　       （或其授权代理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签订合同地点：         省（市）         市         县（区）
　　注：如合同当事人为非法人单位，由其主要负责人或主要负责人授权的代理人签字。 

保证合同使用说明
　　一、适用范围：本合同是借款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应借款人的要求，为借款人履行合同债务提供担保时与借款人和贷款人共同签订的担保合同。 

　　二、合同中如有两个以上（包括两个）保证人提供担保时，则多个保证人同时作为丙方参与签订保证合同。各个保证人之间的保证责任，由各方协商一致后在第十二条“当事人商定的其他事项”中约定。 

　　三、第二条、第四条日期前的空格，由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后填写具体期限。 

　　四、第十条违约金的比例及支付方式均由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后填写。 

　　五、合同当事人认为应当在合同中约定的其他事项，而本合同条款未涉及的，由各方协商一致后在第十二条中填写。 

　　六、第十三条是对合同签字人的生效日期的约定。合同必须由甲、乙、丙各方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授权的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才能生效，其他任何人的签字和除单位公章之外的任何章都无效。如果合同当事人不具备法人资格，则由其主要负责人或主要负责人授权的代理人签字。
